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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杜克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142,389,903.06 164,259,112.17 -1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9,945,120.56 71,155,944.46 -15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元

）

-39,966,365.63 -36,817,362.28 -8.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34,598,914.19 -48,097,344.56 28.0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66 0.2433 -156.1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66 0.2433 -156.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5.4% 9.01% -14.4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2,477,844,997.76 2,455,794,330.68 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719,182,402.44 759,127,523.00 -5.2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657.00

减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0,411.93

合计

21,245.07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6,206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鑫茂

科技投资

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03% 67,350,872 0

质押

65,000,000

天津大学

实业发展

总公司

国有法人

1.78% 5,214,551 0

天津投资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1.45% 4,255,420 0

严勇

境内自然

人

0.49% 1,428,021 0

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

公司第七

Ｏ

七研究

所

国有法人

0.28% 819,104 0

黄发钱

境内自然

人

0.26% 751,038 0

熊松建

境内自然

人

0.21% 613,683 0

大庆长垣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21% 608,631 0

郑卫东

境内自然

人

0.21% 600,000 0

潘锦爱

境内自然

人

0.20% 577,4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67,350,872

人民币普通股

67,350,872

天津大学实业发展总

公司

5,214,551

人民币普通股

5,214,551

天津投资集团公司

4,255,420

人民币普通股

4,255,420

严勇

1,428,021

人民币普通股

1,428,02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第七

Ｏ

七研究所

819,104

人民币普通股

819,104

黄发钱

751,038

人民币普通股

751,038

熊松建

613,683

人民币普通股

613,683

大庆长垣投资有限公

司

608,631

人民币普通股

608,631

郑卫东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潘锦爱

577,400

人民币普通股

577,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无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

公司未知上述除控股股东外其他股东的

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

不适用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是√否

第三节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8,497,862.04 7,265,767.78 154.59%

本期应收票据结算业务增加

预付款项

96,513,909.43 56,533,637.64 70.72%

预付工程款及货款

（

购预制棒

）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607,379.99 3,122,893.10 -48.53%

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转至应交税金所致

营业外收入

41,657.00 108,110,013.62 -99.96%

上期处置房屋建筑物所致

营业外支出

00.000 126,504.96 -100.00%

上期赔款增加及捐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事宜已经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事项

2014

年

01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

，《

董事会决议公告

》

等

2014

年

03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

股东会决议公告

》

等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长飞鑫茂光通信公司

大连银行天津分行

5000

万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事项

2014

年

02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

，《

担保公告

》

等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长飞鑫茂光缆公司平

安银行天津分行

4000

万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事项

2014

年

04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

，《

担保公告

》

等

中材科技公司与本公司等关于风力发电

机组叶片买卖合同纠纷诉讼之重大诉讼

进展

2014

年

04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

，《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

等

三、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

万元

）

-6,000 -- -5,000 5,023.47

下降

-219.44%

--

-199.5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051 -- -0.1709 0.1717

下降

-219.45%

--

-199.53%

业绩预告的说明

公司

2014

年中期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并出现亏损主要原因为

：

去年一季度公司转

让华天道

3

号房地产

，

产生转让收益约

1

亿元左右

，

对公司去年中期利润贡献较大

。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杜克荣

2014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836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编号：（临）

2014-021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4年4月24日（周四）在公司本部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21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应到董事9名，亲自出席9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认真审议，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836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4-022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4年4月24日（星期四）在公司本部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8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应到监事3名，亲自出席2名,

监事舒航因公出差未出席。 本次监事会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认真审议，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一季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报告期内，公司能够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应国家法律、法规规范运作。 公司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无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

为。《公司2014年一季度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2014年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836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4-023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中期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类型：扭亏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净利润 约

-6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

5023.47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0.21

元

/

股至

-0.17

元

/

股

0.1717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14年中期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并出现亏损主要原因为：去年一季度公司转让华天道3号房地产，产生转让收益约1亿元左右，对公司去年中期利润贡献较大。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836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4-024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本公告同日披露了《2014年中期业绩预告》，因工作人员失误，业绩预告类型表述错误，特此致歉。 修订后的《2014年中期业绩预告》全文如下：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净利润 约

-6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

5023.47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0.21

元

/

股至

-0.17

元

/

股

0.1717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14年中期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并出现亏损主要原因为：去年一季度公司转让华天道3号房地产，产生转让收益约1亿元左右，对公司去年中期利润贡献较大。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翟美卿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谈惠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陈琳

公司负责人翟美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谈惠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13,656,072,039.15 13,310,120,921.41 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73,805,980.55 1,613,711,227.33 3.7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113,589.84 105,063,511.88 -153.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09,081,028.05 236,605,767.58 7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094,753.23 4,175,737.04 1,33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266,431.03 7,088,153.94 73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6559 0.2885

增加

3.3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83 0.0054

不适用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54,32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98 406,115,339 0

质押

406,000,000

中国工商银 行

－

宝盈泛 沿海区 域

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2.60 20,000,000 0

未知

北京日新经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78 5,966,200 0

未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0.65 4,997,325 0

未知

北京浩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未知

0.52 4,020,357 0

未知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50 3,845,468 0

未知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47 3,623,000 0

未知

华安基金

－

民生银行

－

华安基金

－

天首投资结构组合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未知

0.45 3,480,739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 行

－

浦银安 盛价值 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0 3,060,996 0

未知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

恒生中国

A

股

动力基金

未知

0.34 2,597,500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406,115,339

人民币普通股

406,115,339

中国工商银行

－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北京日新经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5,966,200

人民币普通股

5,966,2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997,325

人民币普通股

4,997,325

北京浩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20,357

人民币普通股

4,020,357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845,468

人民币普通股

3,845,468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623,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23,000

华安基金

－

民生银行

－

华安基金

－

天首投资结构组合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3,480,739

人民币普通股

3,480,739

中国工商银行

－

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60,996

人民币普通股

3,060,996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

恒生中国

A

股动力基金

2,59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

属于

《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说 明

应收账款

12,430,024.09 31,864,147.30 -60.99

本期收回售楼款及时

预付款项

638,329,579.96 479,434,074.33 33.14

本期预付款项的增加

其他应收款

294,276,705.57 224,255,665.18 31.22

本期往来款增加

短期借款

370,000,000.00 120,000,000.00 208.33

本期短期借款增加

应付票据

124,878,786.96 82,773,615.00 50.87

本期应付票据的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25,500,449.27 40,534,209.85 -37.09

本期年度奖金已经发放

其他应付款

551,619,332.33 359,953,183.20 53.25

本期往来款增加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说 明

营业总收入

409,081,028.05 236,605,767.58 72.90

本期结转面积增加

销售费用

33,918,685.23 22,393,718.70 51.47

本期招商服务费用

、

广告费

、

佣金等增加

财务费用

18,299,627.87 4,263,590.30 329.21

本期部分项目已经完工

，

费用化利息项目

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1,905.36 -1,410,971.79 -98.45

本期减值准备的转回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 收

益

-273,161.63 267,736.93 -202.03

本期基金的公允价值下降

投资收益

-585,327.64 33,542,609.14 -101.75

本期按权益法确认投资损失

营业外收入

1,486,341.96 472,556.61 214.53

本期政府补助增加

营业外支出

360,541.12 3,547,509.68 -89.84

本期捐赠

、

滞纳金等减少

所得税费用

7,136,934.63 460,797.35 1,448.82

本期利润增加导致所得税费用增加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4年一季度销售情况统计

2014年一季度公司共新增销售面积约3.4万平方米，销售金额约3.2亿元，结转面积约3.7万平方米，结转金额约4亿元。

（2）2013年度及2014年一季度公司出租情况统计

①2013年度出租情况统计

按地区 总可租面积

（

㎡

）

总已租面积

（

㎡

）

出租率 租金单价

(

元

/

㎡

)

华北

64,823.66 39,785.05 61% 18.50

华东

8,116.43 4,658.19 57% 21.28

华中

324,279.70 295,818.11 91% 26.89

东北

40,389.06 18,870.20 47% 14.12

西南

38,082.00 25,992.00 68% 44.92

华南

36,131.74 27,734.66 77% 27.68

合计

511,822.59 412,858.21 81% 26.62

②2014年一季度出租情况统计

2014年一季度总计可出租面积约51万平米，已出租面积约41万平米，出租率约80.72%，租金单价平均约28.83元/平方米。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美卿

2014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2014-009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18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4年4月25日以

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7名董事全部参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情况如下：

一、《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投票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此议案已事先取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基于生产经营的必要

性，交易定价程序合法、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详见公司编号为临2014-010的《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关联董事翟美卿女士、修山城先生回避表决。 其余5名非关联董事投票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琚长征先生因个人原因于近日向董事会提出辞职申请。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由于琚长征先生辞职

后，本公司董事人数将不足公司章程规定的数量，因此该申请在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的董事人选后方可生效。 现经持有本公司52.89%股份的股东南

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提名范菲女士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同时，公司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从提高决策效率的角度考虑，提请公司董事会将本议案以临时提案方式直接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一

并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编号为临2014-011的《关于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会议补充通知的公告》。 范菲女士简历详见本公告

附件。

投票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范菲女士简历

范菲，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大学本科学历，教育学学士。 2000年至2009年12月份期间任香江集团行政部经理，南方香江集团行政部经理、

香江集团总裁办公室高级经理，2010年4月至2014年4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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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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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2014年随着公司业务的进一步拓展，为保障香江控股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的稳定、持续高效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和合理配置，并参照公司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公司对2014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交易进行了合理预测，具体如下：

一、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交易类

别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13

年预计发

生金额

2013

实际发生

额

备注

1

提 供 劳

务

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

物业管理

30

万 约

93

万元 备注

1

2

接 受 劳

务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

招商咨询

、

顾问等劳务

4000

万 约

2466

万元 备注

2

3

租赁

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

房屋租赁

500

万 约

210

万元 无

4

购 买 商

品

深圳市金海马办公家具有限公

司

、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

购买家居产品

500

万 约

125

万元 无

合计

5030

万元 约

2894

万元

备注1:2013年实际发生额超出预计额主要由于公司子公司广州锦绣香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直接向关联方天津森岛公司收取空置房物

业管理费，2013年发生金额约82万元。

备注2：2013年4月份，公司成都、香河项目与深圳金海马签订招商顾问合同，合同期限为1年，由深圳金海马负责以上项目的招商推广等业务；另外，

同年长春项目也与深圳金海马签订招商合同。 2013年度发生额约为2466万元。 来安项目因未运营，未委托深圳金海马招商。

二、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预计2014年度，香江控股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交易

内容

2013

年

发生金额

2014

年

预计发生额

1

提供劳务

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

物业管理

、

旅

游收入

约

442

万元

1000

万元

2

接受劳务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

招商咨询

、

顾

问等劳务

约

2466

万元

3300

万元

3

租赁

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

房屋租赁 约

210

万元

400

万

4

购买商品

深圳市金海马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

购买家居产品 约

125

万元

300

万元

合计 约

3243

万元

5000

万元

以上关联交易额度指2013年度及2014年度新增的交易数额，不含已履行过相关决策程序持续发生的关联交易额度。

三、关联方简介

1、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美卿

注册资本：325,000,000元

成立日期：1993年7月2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策划；企业经营管理；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2、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栋梁

注册资本：人民币55000万元

成立日期： 1996年2月7日

经营范围：家具、床上用品、装饰材料、室内装饰用品、灯饰、办公系列用品、文教文化用品、百货、日用杂品、针纺织品、服装、家用电器、工艺品的批发

及零售；柜台出租。

3、深圳市金海马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栋梁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9年7月31日

经营范围：家具、床上用品、装饰材料、室内装饰用品、灯饰、办公系列用品、日用品、针纺织品、服装、家用电器、工艺品的批发与零售；上门安装、维修

服务；自有物业租赁及相关信息服务（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的项目）。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 公允的定价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定价。 具体市场价格以产品销售地或

提供服务地的市场平均价格为准，在无市场价格参照时，以成本加合理的适当利润作为定价依据。

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是根据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制定，以上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的

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属于正常交易行为；该类交易可以充分利用关联方的市场网络和渠道优势，减少成本，提高市场占有率，能保证香江控股及下属子

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及合理配置，同时能够降低交易对方信用风险，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利益。 以上交易行为未损害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亦未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其他说明

公司将在2014年定期报告中，披露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实际发生情况。

七、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此议案已事先取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基于生产经营的必要

性，交易定价程序合法、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相关会议审议

201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翟美卿女士、修山城先

生回避表决，其余5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议案。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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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暨会议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了《关于召开2013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了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及内容。

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股

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从提高决策效率的角度考虑，提请公司董事会将本议案以临时提案方式直接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一并审议。 根据《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将其作为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

会的第九项议案。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原《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地点、会议时间、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

等事项均保持不变。 增加临时提案后的公司2013年度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4年5月12日（周一）上午9:30。

（二）会议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锦绣香江花园会所二楼宴会厅

（三）会议审议内容：

1、《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独立董事2013年度述职报告》；

4、《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公司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7、《关于2014年度房地产项目拓展投资计划的议案》；

8、《关于201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9、《关于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1、截止2014年5月8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不能出席会议

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参加（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五）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4年5月9日上午9:00至11:00，下午13:00至16:00；

3、登记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锦绣香江花园香江控股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食宿、交通费自理；

2、联系人：舒剑刚 何肖霞

电 话：020-34821006

传 真：020-34821008

邮 编：511442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如无指示,则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投赞成票、反对票或者弃权票。

议案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1

《

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

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

公司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

4

《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

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7

《

关于

2014

年度房地产项目拓展投资计划的议案

》；

8

《

关于

2014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

9

《

关于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注：如欲投票赞成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投票反对决议案，则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对此决议案放弃表决，

则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1、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2、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注册登记号：

3、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4、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张晓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庄明福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胡基荣

公司负责人张晓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庄明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基荣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3,332,896,581.62 3,312,183,230.38 0.63

归属于 上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资产

1,974,847,524.14 1,988,728,036.18 -0.7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 动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净额

-99,106,965.90 -50,152,346.63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210,688,219.91 664,044,086.01 82.32

归属于 上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4,501,915.94 -1,816,727.64

不适用

归属于 上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非经 常性 损 益 的 净

利润

-21,216,754.15 -5,049,708.20

不适用

加权平 均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

）

0.23 -0.15

增加

0.3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00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004

不适用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52,96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

公司

20.66 129,207,382 0

质押

125,648,802

冻结

1,314,000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7.96 49,800,000 49,800,000

财通基 金

－

平 安 银 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

赢一期

61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4.96 31,000,000 31,000,000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

行

－

平 安信托

－

平 安 财

富

?

创赢一期

60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4.96 31,000,000 31,000,000

凌祖群

4.48 28,000,000 28,000,000

韩玉山

2.97 18,600,000 18,600,000

金鹰基 金

－

民 生 银 行

－

山西信托

?

定盈

1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81 17,600,000 17,600,000

合肥工大复合材料高新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6 12,855,540 0

芜湖市鸠江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0.95 5,970,762 0

戴诗延

0.89 5,000,000 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129,207,382

人民币普通股

合肥工大复合材料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2,855,540

人民币普通股

芜湖市鸠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5,970,762

人民币普通股

戴诗延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吕顺发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郭飙

2,809,471

人民币普通股

合肥圆融材料有限公司

2,640,093

人民币普通股

于成龙

2,324,275

人民币普通股

罗丹

1,877,977

人民币普通股

练慧君

1,857,609

人民币普通股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

2014

年

3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838,740.09 257,390.09 225.86%

主要系本期期货持仓浮动盈亏增加所

致

应收利息

1,729,720.43 2,716,622.03 -36.33%

主要系本期定期存单利息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44,728,827.31 22,560,486.20 98.26%

主要系本期期货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42,736,068.91 90,238,796.46 279.81%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

致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

产

45,894,525.08 68,230,927.08 -32.74%

主要系本期出售鑫龙电器股票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1,029,340.00 652,700.00 57.70%

主要系报本期期货持仓浮动盈亏增加

所致

应付票据

90,455,734.92 236,440,492.83 -61.74%

主要系本期用票据方式支付货款减少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133,697.03 12,250,039.46 -41.77%

主要本期支付上年度计提的年终奖金

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6,772,356.77 9,947,472.14 -31.92%

主要系本期出售鑫龙电器股票所致

3.1.2利润表变动情况

2014

年

1-3

月份

2013

年

1-3

月份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210,688,219.91 664,044,086.01 82.32%

主要系本期销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187,156,543.18 634,740,602.20 87.03%

主要系本期销量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2,781,717.72 654,928.47 324.74%

主要系本期营业税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36,290.00 -1,182,877.12

—

主要系期末持有的期货合约公允价

值变动所致

投资收益

29,892,687.54 11,716,501.91 155.13%

主要系本期出售鑫龙电器股票收益

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81,057.29 665,449.72 -57.76%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贴收入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808,114.38 -146,166.38

—

主要系本期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

2014

年

1-3

月份

2013

年

1-3

月份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1,305,244,217.97 717,960,655.29 81.80%

主要系本期销量增加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38,581.78 768,432.86 -68.95%

主要系收到补贴收入减少

所致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357,893,795.86 727,120,101.75 86.75%

主要系本期采购量增加所

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907,059.93 9,403,397.27 37.26%

主要系本期缴纳企业所得

税和土地使用税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74,554,167.33 18,385,167.00 849.43%

主要系本期赎回银行理财

产品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776,113.07

—

主要系本期银行理财产品

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18,000.00 34,160.00 -47.31%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

减少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4,701,774.95 3,484,958.26 34.92%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加

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8,508,264.52 37,142,101.71 30.60%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投入

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410,126,050.08 100,000.00

—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54,761,156.84 454,399,011.76 -65.94%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

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8,670,669.55 -200,029,971.41

—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244,374.92 -162,146.05

—

主要系本期外币汇率变动

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晓光

2014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255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2014-025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四次董事会会议于2014年4月25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于2014年4月15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张晓光先生主

持。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经充分讨论后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司继续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与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互保协议，互保金额仍为 2�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前次担保期满起生效。 关联董

事李非文、吴裕庆、李琦、刘玉彬回避了表决（详见《鑫科材料关于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巴彦淖尔市飞尚铜业有限公司继续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与巴彦淖尔市飞

尚铜业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互保金额仍为3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前次担保期满起生

效。 关联董事李非文回避了表决（详见《鑫科材料关于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为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银行借

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仍为1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前次担保期满起生效（详见《鑫科材

料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拟于2014年5月21日在芜湖市召开2013年

年度股东大会（详见《鑫科材料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针对上述二、三、四项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对上述关联担保及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认为所有担保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证监

发[2005]120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系原有担保额度的延续，没有实质增加

担保范围，风险可控。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担保没有侵占其它股东的利益。 公司关联董事执行了回

避制度。 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针对上述二、三、四项议案，公司保荐机构华英证劵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保荐代表人岳远斌、吴春玲发表意见如下：

作为鑫科材料的保荐机构，经上述核查后认为，鑫科材料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会议审议通过，

取得了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鑫科材料上述担保行为有利于公

司开拓市场，促进产品销售，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保荐机构对鑫科材料本次进行的担保事宜无异议。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255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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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四次监事会会议于2014年4月25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于2014年4月15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贺建虎先

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经充分讨论后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司继续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与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互保协议，互保金额仍为 2�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前次担保期满起生效。 关联监

事洪盟、贺建虎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巴彦淖尔市飞尚铜业有限公司继续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与巴彦淖尔市飞

尚铜业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互保金额仍为3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前次担保期满起生

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为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银行借

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仍为1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前次担保期满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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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4年5月21日

●股权登记日：2014年5月16日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否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定于2014年5月21日（星期三）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1、股东大会届次：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3、会议时间：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5月21日下午14：30。

4、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表决。

5、会议地点：芜湖市国信大酒店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已经六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2、审议《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已经六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3、审议《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经六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4、审议《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已经六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5、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已经六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6、审议《关于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六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7、审议《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六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8、审议《关于公司与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司继续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已经六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与巴彦淖尔市飞尚铜业有限公司继续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已经六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10、审议《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已经六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三、会议出席对象：

1、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法律顾问；

2、截止2014年5月16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

样见附件）。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登记。

（2）法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登记。

（3）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登记时间：2014年5月19日（上午 9：00--下午 16：30）

联 系 人：张龙

联系电话：0553-5847423

传 真：0553-5847423

地 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路3号

邮 编：241006

3、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6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年 月 日召开的贵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议 题

表决结果

赞成 弃权 反对

1

审议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审议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审议

《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4

审议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审议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6

审议

《

关于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7

审议

《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8

审议

《

关于公司与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司继续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

》

9

审议

《

关于公司与巴彦淖尔市飞尚铜业有限公司继续签订互保协议的议

案

》

10

审议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

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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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拟与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港口公司” ）继续签订《关于相互提供融资担保的协议》，互保金

额为2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年。 拟继续与巴彦淖尔市飞尚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尚铜业” ）签订《关于相互提供融

资担保的协议》，互保金额为3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年。 上述担保系原有担保协议的续签，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且

前次担保期限届满起生效，实质上没有增加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

●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为港口公司提供担保额度2亿元，实际使用额度0.8亿元；为飞尚铜业提供担保额度3亿元，实

际使用额度3亿元。

●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额度9.4亿元，实际使用额度8亿元，无对外逾期担保。

● 本次担保为相互提供融资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上述互保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一、互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发展需要，公司于2011年6月28日召开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芜湖港口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关于相互提供融资担保的协议》，互保金额为

2�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年。上述互保协议即将到期，为保障公司各项业务的持续稳步开展，公司拟继续与港口公司签订

互保协议，互保金额仍为 2�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年。

公司分别于2011年6月28日召开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2年3月16日召开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巴彦淖尔市飞尚铜业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巴彦淖尔市飞尚铜业有限公司

签订《关于相互提供融资担保的协议》，互保金额合计为3亿元人民币，期限分别为 3�年。上述互保协议即将到期，为保障

公司各项业务的持续稳步开展，公司拟继续与飞尚铜业签订互保协议，互保金额仍为3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年。

2014年4月25日，公司六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针对《关于公司与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互保协议

的议案》关联董事李非文、吴裕庆、李琦、刘玉彬回避了表决；针对《关于公司与巴彦淖尔市飞尚铜业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

议的议案》关联董事李非文回避了表决。 为控制担保风险，根据相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且前

次担保期满起生效执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资本：贰亿叁仟贰佰柒拾捌万元整

2、注册地：芜湖市长江路石城园区

3、法定代表人：李非列

4、经营范围：货物装卸、仓储（危险品除外）、中转服务，港口机械设备和船舶修理、安装（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租赁，配件加工、制造，集装箱拆洗装修，旅客运输，货物运输（凭许可证经营）。

5、财务状况：截至 2014� 年 2� 月28� 日，总资产170414.40万元，所有者权益136469.13万元，资产负债率 19.92%；

2014年 2�月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15.16万元，净利润-363.78万元。

6、关联关系：港口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是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互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港口公司股权结构图：

（二）巴彦淖尔市飞尚铜业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叁亿柒仟肆佰贰拾万人民币元

2、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青山工业园区

3、法定代表人：钟国伟

4、经营范围：金属及合金产品的生产销售；电工材料、电线电缆、化工产品、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和销售。（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5、财务状况：截至 2014� 年 1� 月31� 日，总资产117774.07万元，所有者权益47280.04万元，资产负债率 59.86%；

2014年 1月实现营业收入8088.99万元，净利润29.08万元。

6、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李非文先生担任飞尚铜业董事，飞尚铜业系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互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飞尚铜业股权结构图：

三、互保协议主要内容

1、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司

互保额度：2�亿元人民币；

期 限：3�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股东大会批准后且前次担保期满起生效。

2、巴彦淖尔市飞尚铜业有限公司

互保额度：3亿元人民币；

期 限：3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股东大会批准后且前次担保期满起生效。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需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以确保公司各项业务稳步发展，相关银行要求公

司提供贷款的担保单位，为此公司拟通过互保的方式来取得银行贷款。

经充分了解，港口公司和飞尚铜业经营业绩良好，资信状况良好，签订此互保协议风险较小，能够保证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额度9.4亿元，实际使用额度8亿元，无对外逾期担保。

六、审议程序

1、2014年4月25日，公司六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本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此关联担保事项向独立董事进行了汇报，并在获得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

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3、上述议案拟提交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在股东大

会批准上述事项并全权授权董事会办理后，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全权授权董事长签署银行融资担保合同，

其签署的银行融资担保合同与本次董事会形成的决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董事会不再对此银行融资担保形成单独决

议。

七、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目前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港口公司和飞尚铜业进行贷款互保，满足了公司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需

要，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

独立董事认为：所有担保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证监发[2005]120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系原有担保额度的延续，没有实质增加担保范围，风险可控。

八、保荐人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华英证劵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保荐代表人岳远斌、吴春玲发表意见如下：

作为鑫科材料的保荐机构，经上述核查后认为，鑫科材料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会议审议通过，

取得了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鑫科材料上述担保行为有利于公司

开拓市场，促进产品销售，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保荐机构对鑫科材料本次进行的担保事宜无异议。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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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拟继续为控股子公司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古河” ）提供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3年。 上述担保系原有担保额度的延续，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且前次担保期限届满起生效，

实质上没有增加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

●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为鑫古河提供担保额度1亿元，实际使用额度1亿元。

●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额度9.4亿元，实际使用额度8亿元，无对外逾期担保。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一、互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11年5月6日召开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3年。 上述担保即

将到期，为满足鑫古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保证其日常经营活动，本公司拟继续为其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仍为1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年。

2014年4月25日，公司六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为控制担保风险，该事项尚需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后且前次担保期满起生效执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鑫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625,000万日元

3、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区长江南路25号

4、法定代表人：张晓光

5、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铜合金复合材料、新型铜合金材料、铜合金复合材料及其他有色合金材料制品。

6、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3月31日，总资产29067.86万元，净资产19405.61万元，资产负债率33.24%。 2014年第一季度

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3280.71万元，净利润223.79万元。

7、股权结构：公司和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古河电工” ）分别持有鑫古河60%和40%的股权，鑫古河为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8、其他股东义务：鑫古河的其他股东为古河电工，按照合资协议要求古河电工与本公司按出资比例共同为鑫古河提

供财务资助或融资担保。

三、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额度：1亿元；

担保期限：3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股东大会批准后且前次担保期满起生效。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鑫古河经营正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额度9.4亿元，实际使用额度8亿元，无对外逾期担保。

六、审议程序

1、2014年4月25日，公司六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本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此担保事项向独立董事进行了汇报，并在获得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就此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3、上述议案拟提交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事项并全权授权董事会办理后，在上述

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全权授权董事长签署银行融资担保合同，其签署的银行融资担保合同与本次董事会形成的

决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董事会不再对此银行融资担保形成单独决议。

七、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目前鑫古河的发展状况，由双方股东根据持股比例为其提供担保可以解决其发展过程中资金

需求的问题，有利于鑫古河的进一步发展。

独立董事认为：担保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证监发[2005]120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系原有担保额度的延续，没有实质增加担保范围，风险可控。

八、保荐人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华英证劵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保荐代表人岳远斌、吴春玲发表意见如下：

作为鑫科材料的保荐机构，经上述核查后认为，鑫科材料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会议审议通过，

取得了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鑫科材料上述担保行为有利于公司

开拓市场，促进产品销售，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保荐机构对鑫科材料本次进行的担保事宜无异议。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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